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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终止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第八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 2024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拟终止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项目中的 “远距离、

大场景、全天候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技术升级与产业化项目”“神思云脑升级研发与建设项目”

和 “研究开发体系升级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13,130.89 万元 （含银行存款利息收

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最终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专户实际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方可实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88 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27,433,628 股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11.3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9,999,996.4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 8,311,699.07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301,688,297.33 元。本次募集资金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在扣除不含税保荐承销费 6,842,452.83 元后，存入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营业部开立的银行账户人民币 303,157,543.57 元。 

上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出具 XYZH/2021JNAA40281 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对募

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和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入使用及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投入使用情况 

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主要项目为“远距离、大场景、全天候智

能视频监控系统技术升级与产业化项目”“神思云脑升级研发与建设项目”“研究开发体系

升级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等项目。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

金投入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

资金额 

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累

计投入进度 
募集资金余额 

1 
远距离、大场景、全天候智能视频

监控系统技术升级与产业化项目 
8,000.00 2,967.06 37.09% 5,165.88 

2 神思云脑升级研发与建设项目 9,800.00 5,524.76 56.38% 4,524.61 

3 研究开发体系升级建设项目 4,200.00 762.48 18.15% 3,437.52 

4 补充流动资金 8,168.83 8,424.40 103.13% 2.88 

合计 30,168.83 17,678.70 - 13,130.89 

注：（1）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除剩余部分利息外已使用完毕；（2）募集资金余额 13,130.89

万元中包含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净额；（3）上述表格中若出现总数数值与各分项数值之和

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扣除

手续费 
合计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自贸试验区济南片区分行 
86611731101421040778 - 28,834.66 28,834.6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 
376010100101424014 77,127,513.75 2,493,736.50 79,621,250.25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历下

支行 
86611029101421033536 50,329,379.66 1,329,454.55 51,658,834.21 

合计 - 127,456,893.41 3,852,025.71 131,308,919.12 

2024 年 3月 2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2024 年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17,000.00 万元 （含本数）暂时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已与部分募集资金存储

银行签订《协定存款协议》，存储于账户内的募集资金按照协定上浮利率计息。 

三、本次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 

本次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原因如下： 

（一）远距离、大场景、全天候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技术升级与产业化项目 

本项目主要针对全国各铁路局需求，拟实现铁路全行业智能视频监控系统设备的大规模

市场应用，并定制开发城市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油气田与管线、高压送变电、机场码头等

区域场所等类似场景的远距离、大场景、全天候视频监控系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受



经济及行业环境影响，行业客户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减缓,导致项目大规模布设的运行

环境未达到预期状态；同时，项目所需算力设备价格较原募投项目设计时有较大幅度变化，

导致项目建设进程未达到预期状态。 

（二）神思云脑升级研发与建设项目 

本项目拟基于公司原有神思云脑基础，升级建设云脑的动态演进机制，增加认知计算、

人力资源，扩充平台算力，优化提升各类引擎算法，通过前端应用积累用户各类结构化与非

结构化数据，支持用户知识迭代演化更新，实现云脑智力水平与服务能力的动态提升，服务

于公司的 AI 云服务产品与解决方案持续更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受行业环境影响，

政务、安防、医疗、金融等行业客户预算收紧，对于信息化建设的投入规模下降，导致项目

实施环境未达到预期状态；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神思云脑业务场景伴随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有所调整，导致项目实施进程未达到预期。 

（三）研究开发体系升级建设项目 

本项目计划建设北京和深圳两个研发中心，其中北京研发中心计划引进包括首席科学家

与研发总监在内的 AI 算法工程师，加强与在京高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技术合作，重点提

升公司 AI 算法研发能力；深圳计划引进包括研发总监在内的智能硬件开发工程师，加强企

业间在边缘计算、芯片研发领域合作，同时借助深圳完备的电子产业供应链，保持公司智能

硬件研发能力的优势地位。目前，北京及深圳两个研发中心已设立，由于受经济、行业环境

以及项目推进速度的影响，研发人员引进情况未达预期，影响了该项目的投入。 

此外，2022 年 7月,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济南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的实控人

变更为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制权变更后，公司的董事会与管理团队

均进行了相应调整，结合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多年的技术积淀及行业经验，并依托济南能源

集团的燃气、供热等城市基础服务资源和数据资源优势，形成以智慧城市、智慧医疗及身份

认证为核心的“一体两翼”新业务格局。 

随着近几年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鉴于当前市场环境变化及公司发展战略，公司现

有产品及解决方案的应用场景与募投项目建设场景发生变化，如公司继续实施募投项目建

设，可能面临项目实施后无法符合当前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从而导致项目收益不达预

期的风险。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经审慎论证评估，公司

拟终止 “远距离、大场景、全天候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技术升级与产业化项目”“神思云脑升

级研发与建设项目”和 “研究开发体系升级建设项目”的实施，并将该等募投项目剩余募集

资金 13,130.89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四、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拟将该等项目终止后的剩余募



集资金人民币 13,130.89 万元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的日常

经营及业务发展，后续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支付上述项目尚余部分工程及设备尾款、质保金

款项。 

公司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日常经营活动，是

公司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规划作出的审慎

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长远利

益。 

五、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经审慎论证评估，同意公司终

止 “远距离、大场景、全天候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技术升级与产业化项目”“神思云脑升级研

发与建设项目”和 “研究开发体系升级建设项目”的实施，并将该等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13,130.89 万元 （含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最终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

专户实际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意授权管理层办理相关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手续，

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事项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审

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事项。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终止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后续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本次终止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终止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本事项尚需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 2024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募投项目并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